
律所（分所）注销流程及资料—莘诚一键代办

产品名称 律所（分所）注销流程及资料—莘诚一键代办

公司名称 北京莘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莘诚
服务优势:办理不成功，全额退款
服务地区:全北京各区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现代城C座806

联系电话 13161973589 17801094131

产品详情

律师事务所（分所）注销

（一）条件

1、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2、执业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3、自行决定解散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律师事务所在取得设立许可后,六个月内未开业或者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应
当终止.

律师事务所在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前，不得自行决定解散。

（二）程序

律师事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
等事务。因被吊销执业许可证终止的,由作出该处罚决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因其他情形终止、律
师事务所拒不公告的，由设区的市司法局向社会公告。



律师事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司法局提交注销申请书、清算报告、本所执业
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材料，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连同全部注销申请材料报省司法厅审核，办理注销手续.

律师事务所被注销的，其业务档案、财务帐簿、本所印章的移管、处置，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三)报送材料

1、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查意见;

2、律师事务所注销申请书（说明终止事由和日期等,并由律师事务所盖章、负责人签字。分所注销的，
此申请书由总所出具）;

3、合伙人会议就律师事务所或分所终止作出的有效决议（合伙所注销的，由符合章程规定人数的合伙人
签字；国资所注销的，应提交律师会议关于解散的决议或设立机关关于撤销律师事务所的决定;个人所注
销的,不需提交此项材料）；

4、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律师事务所决定终止日之前的财务资产的审计报告；

5、财产清算报告（具体包括清算机构的人员组成、清算程序、财务清算报表和财产清单、债权债务清结
、剩余财产分配等情况,由合伙所及其负责人和清算机构负责人或个人所设立人盖章、签字)；

6、刊登律师事务所清算公告的报刊；

7、全体合伙人对承担潜在执业风险责任的承诺书（由本人签字；国资所注销的，应提交有关部门对承担
潜在执业风险责任的承诺书；个人所注销的，应提交负责人对承担潜在执业风险责任的承诺书;分所注销
的应提交总所出具的债权债务清结情况证明以及对分所的债务、潜在执业风险责任承担的承诺保证书)；

8、对未办结业务处理情况的说明（逐件说明，由律师事务所及其负责人盖章、签字，并经委托人签字确
认；分所注销的由总所及其负责人盖章、签字,并经委托人签字确认）；

9、注销税务登记的证明文件;

10、业务档案、财务账簿、本所印章移交证明（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所属律师协会出具;分所注销的
由总所出具）；

11、省司法厅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国资所注销的还应提交占编人员安置情况说明；律师事务所分所注销的还应提交总所出具的派驻律师的
安排说明。

律师事务所办理注销手续时，应当将其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印章和全体律师的执业证交回原颁证
机关。

属于《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一款中规定 “因其他情形终止、律师事务所拒不公告的
，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的,设区的市司法局应当在省级以上报刊
上向社会公告。由设区的市司法局向省司法厅提交刊登公告的报刊办理律师事务所注销手续，并按照《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或第三款的规定注销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执业
证书。

在北京注销律师事务所（分所）莘诚只需要您提供证照资料，我们可以全流程代办律所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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